屏東縣信義國小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評量審題紀錄表
一、審題原則：

1. 請學年主任或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，共同審查各該領域試題。

2. 審題時，請就命題原則審查，並注意內容、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

3. 審題後請盡速修正與繳卷，審題之資料請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。

4. 參與審題老師請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
二、審題檢核表：
	       檢核內容
	檢核情形
	備註

	項次
	檢核指標
	符合程度(()
	審題後已修改
	

	
	
	不符合
	有符合
	
	

	1
	題目難易度分配恰當
	
	
	
	

	2
	分數配置適當
	
	
	
	

	3
	試題量適中
	
	
	
	

	4
	題目的意義表達清楚，句子的結構簡短並適合多數學生程度
	
	
	
	

	5
	題目範圍合乎教學進度
	
	
	
	

	6
	命題項目多元、多樣化，並兼顧評量目標
	
	
	
	

	7
	沒有直接引用坊間出版社之試題
	
	
	
	

	8
	印刷（圖形）、排版清楚恰當
	
	
	
	

	9
	命題內容兼顧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次
	
	
	
	

	10
	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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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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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	


三、審題老師簽名：

※審題紀錄表與修改後之試卷與試題袋一起送交教學組，若教學組長不在，請交與教務處
  其他人員，勿直接放置桌上，謝謝！
